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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 兴 市 财 政 局
嘉政采投〔2024〕4 号

嘉兴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

投诉人：浙江云匠数字建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发展大道 133 号 10 幢

被投诉人1:嘉兴南湖学院

地 址：嘉兴市南湖区越秀南路572 号

被投诉人2:浙江中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嘉兴市中环广场东区 A座 403 室

相关供应商：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 号院东区13 号楼

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关于嘉兴南湖学院数字建造实验室项

目（项目编号:中磊-zjzl-JX（2024）第 10 号）评审过程的质疑

答复不满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6月 21 日收到投诉人通过浙江省政

府采购投诉处理管理系统在线提交的投诉,依据《政府采购质疑

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二十一条第（四）项规定，

于2024 年 6月 21 日起正式受理，并于 2024 年 6月 25 日向被投

诉人1嘉兴南湖学院和被投诉人2浙江中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发

出投诉答复通知书和投诉书打印件，7月 3日向相关供应商广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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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出投诉答复通知书和投诉书打印件。被投

诉人 1、被投诉人 2于 2024 年 7月 2日向本机关提交了情况说明

及相关证据材料，相关供应商未在规定时间内本机关提交答复。

经依法对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，现本案已审查

终结。

一、投诉人诉称

投诉事项：《质疑回复函》中的质疑事项 2 中：根据我方逐

项提供对应（截图）证明材料复核情况，均与招标要求参数完全

响应，并按响应内容提供（截图）证明材料，编制投标文件，得

分应为28 分，我方对五位评标专家均赋分 18 分结果提出质疑。

针对质疑事项 2，被投诉人 1和被投诉人 2的答复内容如下：评

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的内容独立评审，对于“招标文件第四章

评标办法及标准对技术分第一项评定内容:技术参数配置和功能

需求(28 分)，投标人所投产品完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，

得28 分。技术参数标“★”条款，共计10 个，每条 2分，共 20 分，

需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(截图)与之对应，否则按负偏离一项扣 2分:

其他技术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 0.5 分， 扣完为止”条款，5位专

家独立评审后相互核对，意见一致评分无误。我司对上述质疑答

复不认可。

事实依据:根据“招标文件第四章评标办法及标准对技术分

第一项评定内容:技术参数配置和功能需求(28 分)，投标人所投

产品完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，得 28 分。技术参数标“★”



— 3 —

条款，共计 10 个，每条 2分，共 20 分，需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

(截图)与之对应，否则按负偏离一项扣 2 分:其他技术参数每负

偏离一项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”。该评分项五位评标专家对我单

位赋分均为 18 分。针对事实依据 2，被投诉人 1 和被投诉人 2的答

复内容如下：根据《浙江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和《浙

江省政府采购活动现场组织管理办法》要求，评审专家在政府采

购活动中享有对政府采购项目的独立评审权，经核实，5位评审

专家的分项评分均未超出评分标准范围，且总评分均未出现评分

畸高、畸低(其总评分偏离平均分 30%以上的)情形。于 2024 年 5月

28 日，浙江中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组织了本项目的评标结果复

核，评标委员会一致认定对于评标细则及结果，评审无误。复核

评分与我司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、提供无偏离技术参数，得分

应为28 分事实不符。

法律依据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

三十四条明确指出“采用综合评分法的，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

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”。另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

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87 号）中第五十五条明确指出

“采用综合评分法要求评标时，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

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、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，且与相应

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”。针对法律依据 2，被投诉人1和被

投诉人2的答复: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第四十一条:评标委员会、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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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按照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，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

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。采购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

强制性规定的，评标委员会、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应当

停止评审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说明情况。评标委员会、

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应当在评审报告上签字，对自

己的评审意见承担法律责任。对评审报告有异议的，应当在评审

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，并说明理由，否则视为同意评审报告。我

司对评标委员会复评期间针对评审技术参数的细化及量化考评

客观、公正、审慎存疑。

投诉请求：要求评标委员会根据评标细则给出复评扣分理

由。

二、被投诉人1和被投诉人2辩称

2024 年 5月 28 日，浙江中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组织原评标

委员会对浙江云匠数字建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本项目投标文

件的评标结果进行复核，评标委员会提交了《数字建造实验室项

目（招标编号:南湖采招[2024]1 号/中磊-zjzl-JX（2024）第 10 号）

评标结果复核记录》，一致认定根据评标办法细则，评审无误。

三、经调查查明

1.嘉兴南湖学院数字建造实验室项目（项目编号:中磊

-zjzl-JX（2024）第 10 号）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，采购预算

金额为 310.4 万元。被投诉人 2 受被投诉人 1 委托，于 2024 年 4月

22 日在浙江政府采购网发布采购公告，4 月 26 日发布采购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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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更正公告，5月 13 日上午 9时 30 分开标，共有4家供应商投

标。经评标委员会评审，4家供应商的最终得分分别为广联达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82.66 分、浙江云匠数字建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

司69.49 分、宁波鄞州禾仕科技有限公司 55.36 分、宁波江北晖

迈科技有限公司 43.46 分,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一中标

候选人，5 月 13 日，被投诉人 2 在浙江政府采购网发布中标结果

公告，5月 23 日发布更正公告，补充公示中标供应商中标主要标

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。

2.本项目采购文件

（1）第二章二、设备清单中技术参数标“★”条款

序

号

设备名

称

技术参数及规格

19
高支模

监测设

备

★6.显示高支模各测点的实际数据，并可按开始日期、结束日期、告警类型筛选

统计；系统应能实现将监测数据结果和分析结果实时同步到智慧工地平台，管理

人员可远程把控现场安全状况；

25
VR双人

蛋椅

★7.根据现实案例改编的案例事故须不低于16个，播放时长大于300 秒的案例不

低于4个，播放时长大于240秒的案例不低于6个。

31
数字项

目管理

平台

一套数字项目管理平台包含10个节点

二、生产管理系统

★4.能实现三级计划联动，生产管理系统能实现总、月、周计划联动，以周任务

的分派、执行和反馈为核心流程，通过周任务的完成时间逐级向月计划和总计划

返回，从而达到总体进度的动态掌控，同时过程跟踪信息可以自动输出日常的相

关资料或报表；

三、BIM+技术管理系统



— 6 —

★7.能支持云端BIM圈共享工艺节点库、工艺动画库、并可创建导入项目的BIM

素材库用于培训交底，涵盖400+模型及动画素材可供用户直接使用。

五、安全管理系统

★1.能实现安全风险管控，查看风险数量统计、风险走势图、风险类别占比图、在

施工风险类型占比图等信息的查看，能实现添加风险辨识信息、风险评价信息，

能实现导出区域风险二维码和风险告知卡信息；

32

智慧工

地决策

系统（核

心产品）

技术参数

★10.智慧工地平台高支模实时监测系统能实现2D与3D模式查看监测点位布置，

能实现存储历史数据，能实现历史数据按照时间筛选，并能实现下载历史数据；

33
塔机监

测设备

★13.塔机监测系统应能实现可与智慧工地平台对接，将监测数据传输到智慧工地

平台，平台可监测到预警情况；

34
物料现

场验收

设备

二、功能参数

★4.系统应能实现对供应商超负差情况进行详细分析，自动识别偏差多的供应商；

53
物联网

实训台

★10.提供Python 编程源代码；

★11.提供建筑人工智能物联网实训指导书一套，该指导书包括从模块认知、线路

连接到控制编程等详细步骤指引介绍。

（2）第四章二、评标内容及标准中技术参数配置和功能需求

评定项目 评定内容
分值
范围

技术参数配

置和功能需

求（28分）

投标人所投产品完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，得28分。技术参数标“★”

条款，共计10个，每条2分，共 20分，需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（截图）与

之对应，否则按负偏离一项扣2分；其他技术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0.5 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0-28

3.投诉人于2024年 5月 21日向被投诉人1和被投诉人2提

出《质疑函》，共有 3 个质疑事项，被投诉人 1 和被投诉人 2 于

2024 年 5月 28 日向投诉人发出《质疑回复函》，对质疑事项均作

出答复，投诉人因对其中的1个质疑事项答复不满意而提起投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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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投诉的质疑事项如下：

质疑事项 2：根据我方逐项提供对应（截图）证明材料复核

情况，均与招标要求参数完全响应，并按响应内容提供（截图）

证明材料，编制投标文件，得分应为 28 分，我方对五位评标专

家均赋分18 分结果提出质疑。

上述质疑事项的答复内容基本与被投诉人的投诉答辩内容

一致，这里不再重复表述。

4.调查处理阶段，被投诉人提供了本项目原评标委员会提交

的《数字建造实验室项目（招标编号:南湖采招[2024]1 号/中磊

-zjzl-JX（2024）第 10 号）评标结果复核记录》，上述材料显

示了投诉人质疑事项 2 的具体扣分项：1、高支模监测设备中：

要求系统应能实现将监测结果和分析结果实时同步到智慧工地平

台。投标书中只有监测数据结果，没有分析结果。2、VR 双人蛋

椅中：要求播放时长大于 300 秒的案例不低于 4个。投标书中只

能找到 3 个案例。3、数字项目管理平台中：要求实现三级计划

联动，生产管理系统能实现总、月、周计划联动。投标书中只有

总、周计划联动，没有体现总、月、周计划联动。4、智慧工地决

策系统中：要求智慧工地平台高支模实时监测系统能实现 2D 与

3D 模式查看监测点位布置。投标书中没有体现 2D 与 3D 模式监测

点位布置。5、物联网实训台中：要求提供 PYTHON 编程源代码。

投标书中提供了代码，但未体现与物联网相关的 PYTHON 编程源

代码。经专家组对评标细则扣分项核对，评标结果无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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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机关认为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本项目采购文件、投诉人投标文件、评标

委员会的评审及复核意见，评标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认为投诉人

所投产品中高支模监测设备、VR 双人蛋椅、数字项目管理平台、

智慧工地决策系统、物联网实训台的技术参数未完全满足招标文

件技术参数要求，依据评分标准予以扣分并无不当。投诉人的投

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六、本机关决定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第94 号令）第二

十九条第（二）项规定决定如下：驳回投诉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嘉兴市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个月内向嘉

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嘉兴市财政局

2024 年 7月 29 日

主动公开

嘉兴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7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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